
很高兴参加仲裁创新与国际合作的研讨。我报告的题目是创新国际商事领域
联合仲裁的一些想法。

考虑到新冠疫情导致跨境人员流动困难，俄乌冲突引发多领域高强度制裁措
施，亚洲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级，东方文化特别注重非对抗性纠纷解决
方式，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亚洲仲裁机构有必要合作打造国际商
事仲裁高地，创新工作机制，彰显亚洲仲裁文化，提高亚洲仲裁的国际公信力与
全球吸引力。我以为，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共进原则，建设联合仲裁机制与机构是
应对当下亚洲国际商事仲裁吸引力不强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可行之道。

一、共商联合仲裁机制。早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
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鼓励国
内仲裁机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仲裁机构合作建立联合仲裁机制”。当
前，《仲裁法》的修订已进入最后阶段，为中国仲裁机构与其他仲裁机构设立联
合仲裁平台提供了方向指引与政策法律支撑。不同国家、地区的仲裁机构可就联
合仲裁平台的性质、建设标准、管理体制，合作内容、利益分配、保障机制等问
题达成合作协议，为联合仲裁平台有效开展工作提供明确具体的规则。

二、共建合作仲裁机制与联合仲裁机构。在建设初期，联合仲裁机制可定位
于内部工作平台，由各合作仲裁机构分别按照同一标准、共同品牌建设，由当事
人选择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经当事人同意由仲裁机构决定是否利用联合仲
裁平台处理案件。未来根据发展需要，由有共同需求的仲裁机构合作成立联合仲
裁机构，形成联合仲裁规则，统一受理案件直至作出联合仲裁裁决。

三、共享合作仲裁机构资源。在联合仲裁机制阶段，合作仲裁机构之间可共
享仲裁员、仲裁规则、仲裁基础设施、仲裁服务和仲裁管理费，仲裁裁决以合作
仲裁机构名义作出。在联合仲裁机构阶段，各仲裁机构资源与联合仲裁机构资源
由当事人选择使用，成本与收益根据联合仲裁机构章程分配。仲裁裁决以联合仲
裁机构名义作出。

四、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仲裁高地。在联合仲裁机制阶段，可成立联合工作委
员会，促进合作仲裁机构共同主办国际仲裁会议、研讨会、研习班或其他活动，
共同提高合作仲裁机构的服务质量与国际影响力。在联合仲裁机构阶段，可成立



联合仲裁机构理事会，充分发挥联合仲裁机构的独特作用，共同打造共享、共赢
的法律生态和仲裁文化，实现亚洲国际商事仲裁的共同进步。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致
力于为国际商事主体提供从争端预防到争端解决的多元化、一站式、全链条商事
法律服务，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它从一开始就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作为一家国际组织，中国政府给予其全面的政策支持，在创新联合仲裁机构和机
制方面我认为具有天然优势，希望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可以发挥更大的
作用。


